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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保护：不同 
国家有不同的制度 
   
 
 
 
 
 
 
 
 
 
 
 
 
 
 
 
 
 
 
 
 
 
 
 
 
 
 
 
 
 
 
 
 
 

 
 
 
 
 
 
 

不久，我写了关于“公证”和“认证“ 制度在不同国家

的不同作用和程序。其实，不只是公证和认证，其他一些

法律概念，在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含义和规定。我见到

过有的公司，由于不了解不同国家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规定，在实践中

吃了不少亏。 
 

今天讲讲商标保护的问题。关于商标的保护，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

制度。概括而言，分为两种。一种保护方式是使用者优先，另一种是

登记者优先。美国采取的是前者，中国采取的是后者。对从事跨国生

意的公司来说，由于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商标保护制度，他们经常遇

见很多意想不到的麻烦。 
 

下面对不同的商标保护制度做一个通俗性讲解。由于每一种情况都有

很多具体的影响因素（例如，商标使用或登记者是否从事同一领域的

业务等），如有实际问题，请求助于律师；而不要以下面的讲解当作

法律咨询。 
 

假如一个中国公司想在美国做生意。当这家公司在美国注册登记商标

时，如果事先已有一家美国公司使用该商标，即使该商标在美国没有

注册等登记，这个商标也属于这家美国公司所有；该中国公司不能在

美国注册或合法使用该商标。即使出于某种因素，这家中国公司已经

将该商标在美国注册登记，一旦围绕该商标出现争议时，首先使用这

个商标的美国公司将对该商标享有所有权。 
 

又比如，如果一家美国公司要到中国做生意。当这家公司在中国注册

商标时，一家中国公司已经对同样的商标进行了注册，那么这个美国

公司就无权就同样的商标在中国登记。可想而知，这对这家美国公司

损失是多么大，因为这意味着：这家美国公司长期使用的商标，在中

国将合法地贴在中国公司的产品上。 
 

不管是“使用者优先”，还是“登记者优先”的制度，都有一定的缺

陷。“使用者优先”制度，没有很好的透明度，不能够简单而有效地

通知公众某一商标已被使用。而“登记者优先”制度，则给某些投机

分子造成了从事不正当竞争的机会。比如在中国，有的公司意图在某

一个商业领域发展。当他们得知了同一领域中外国公司的商标之后，

便抢先在中国注册登记同样的商标。于是，当该外国公司准备进入中

国市场时，发现它们的商标已经在中国注册登记。他们无法在中国登

记和使用自己长期使用的商标。为了对付这种现象，最近，中国商标

法增加了新的条款，对国外“驰名商标”采取“使用者优先”的原

则；但这还尚不足以保护国外很多非驰名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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